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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114年第2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報告「環保標章產品審查發證及追
蹤查核工作辦理情形」辦理

 依指示檢視採樣工具/流程、實驗室檢驗分析等階段，以釐清造成重金屬鉛檢出之誤
差來源，並提出改善作法

01.背景說明｜緣起

處理結果
不合格原因

（「塑膠類管材」規格標準之管制限
值≧2mg/kg）

廠商名稱產品名稱/型號證書號碼

1.環境部派員會同執
行 採 樣， 產 品 未 檢
測 鉛 含量 超 過 規 格
標 準 之管 制 限 值 ，
符合要求。

2.環境部核認該公司
未 違 反規 定 ， 並 請
廠 商 加 強 產 品 管
理。

產品抽檢出鉛 17.1mg/kg 上○國際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壓力下給水、排
水及排汙用聚㇠
烯(PE)塑膠管

21906

產品抽檢出鉛 5.15mg/kg 
大 ○ 管 材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港分公司

聚㇠烯塑膠管(㇐
般用)-黑色3291

產品抽檢出鉛 5.46mg/kg 雄 ○ 事 業 有 限
公司

壓 力 下排 汙 用 聚
㇠烯(PE)塑膠管 /
HDPE-C

21222



不合格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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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部分
 採樣前與廠商確認時

間、地點及流程。 

 樣品經廠商確認後進
行取樣，完成後雙方
於採樣紀錄表簽名認
可。查核單位隨即封
樣，確保樣品送驗過
程之完整性。

產品製程及原物料部分

 經至生產現場實地訪
視，確認廠商製程及
原物料均未變動。 

 生產流程為單純之物
理加熱成型，印製採
雷射或轉印方式，未
使用塗料 

 製程本身應無導致鉛
含量超標之可能。 

6

實驗室部分

 實驗室具備TAF認
證資格，品管制度
符合規範。 

 檢測採三重複測試
，數據再現性高且
表現㇐致。

02.不合格原因分析(1/2)｜綜合分析



02.不合格原因分析(2/2) ｜綜合評估

 採樣程序、送驗流程及實驗室檢測均依規
範辦理，可合理排除此三方面之偏差因
素。 
 

 可能造成抽驗不合格之原因： 
(1)廠商目前未定期定量，針對原料、色母

與添加劑進行重金屬檢測，存在隱性風
險； 

(2)生產機具老舊，設備維護或管材截斷器
具可能使用含微量鉛之油品保養，亦有
可能造成偶發性污染。

7

查訪地點實地查訪日期廠商名稱

大發管材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中港
分公司(工廠)

115年3月2日大發管材工業中
港分公司

雄宇事業有限公
司民雄廠115年3月10日雄宇事業有限公

司

上吉國際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工廠)115年3月11日上吉國際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抽驗流程精進作法

8



03.抽驗流程精進作法(1/5)｜現行抽樣檢驗處理流程

9

合格合格

不合格不合格

不合格報告
送交環境部

環境部會同
執行單位進

行採樣
樣品送測結果確認

合格

不合格

函請業者加
強自我管理

註銷證書

依據「環境保護產品管理作業規
範」、環境保護產品追蹤查核
SOP進行相關抽驗程序

依據「環境保護產品管理作業規
範」、環境保護產品追蹤查核
SOP進行相關抽驗程序

現場確認抽
驗產品標的、
裁切適當大
小、紀錄、
拍照、封樣

確認產品
是否有生
產或庫存，
及採樣用
品之準備

由執行單
位送交實
驗室

實驗室收
樣、清潔、
取樣

執行前 採樣階段 結果確認

儀器分析、
數據審查

出具報告
予查核單
位

實驗室前處
理階段

樣品送測
實驗室檢測階段

此階段與上部紅框流程相同

1.實驗室裁切工具均以95％酒精清潔，降
低交叉污染風險。
2.重金屬分析係依US EPA 3051A方法進行，
其所需樣品裁切為2mm x2mm，取0.2g進
行分析

1.實驗室裁切工具均以95％酒精清潔，降
低交叉污染風險。
2.重金屬分析係依US EPA 3051A方法進行，
其所需樣品裁切為2mm x2mm，取0.2g進
行分析



03.抽驗流程精進作法(2/5)｜現行「二階段採樣」存在之疑慮

喪失抽驗目的
在等待複查的期間，現場狀態已改變，
複查樣品無法代表違規當下的事實。

證據力不足
若複查合格，難以證明第㇐次採樣的違
規事實，導致行政處分缺乏穩固基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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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抽驗流程精進作法(3/5)｜重複採樣可能造成之疑慮

)

1案=  2次出勤+2次檢測費用

公務員需配合複查行程，排擠其他業
務時間，耗費行政人力。

初測不合格 複測合格

行政效率低落行政效率低落 法律陷阱法律陷阱

情境：初測不合格 vs. 複測合格
困境：兩次採樣可能非同㇐批號，現場狀
態亦可能已改變，複查樣品無法代表違規
當下的事實。如有爭議，無法證明初測結
果優於複測結果。



03.抽驗流程精進作法(4/5)｜ 三階段查證機制流程圖
第㇐階段
初步查證

第二階段
申復機制

第三階段
留樣比對

實驗室檢測
測得不合格數據

啟動內部查證
確認實驗室品管項目是否合格

實驗室品管數據
完整？

是 進入
第二階段

通知廠商
檢測不合格

廠商7~10日內
提出書面陳述

有留樣且
封條完整？

是 啟動留樣
比對機制

否

維持原不合格判定

環境部派員偕同查核單位
及廠商確認封條完整性

三方簽名
共同送樣檢測

留樣檢測
結果？

合格

不合格處分不予成立
納入下年度強化追蹤

不合格 廢止標章
使用權

※ 留樣比對屬廠商自願啟動之複驗程序，檢測費用由廠商自行負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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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抽驗流程精進作法(5/5)｜建議改善重點及效益

• 改採「㇐段階採樣」
• 取A/B留(副)樣
• 由業者與查核人員共同

確認並簽名
• 避免未來發生不合格情

況，各自表述之情事

• 現行「二階段採樣」給
予業者緩衝時間

• 存在洗白風險
• 查核喪失抽驗目的性
• 重複出勤造成行政資源

浪費

• 留(副)樣做為比對判定
的基準

• 強化抽驗及判斷過程做
為註銷證書之依據

• 杜絕爭議

1.現行困境 2.精進對策 3.預期效益



精進作法意見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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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精進作法意見收集｜115年3月20日召開專家諮詢會

15

重點結論

1.採樣時同時抽取兩件，㇐件做為留樣，由業者與查核人員共同簽名確
認，委員原則同意。 參考標檢局「應施檢驗輪胎商品逐批查驗及抽批查驗執行基準」

參考《行政程序法》第9條與《行政罰法》第5條從新從輕原則，保護
受處分人權益，防止過苛之行政處分

3.留樣應送交原檢測實驗室進行比對，不宜送至不同實驗室，以避免因
實驗室間系統性差異影響比對結果之公正性。

確保公正性

2. 不合格案件啟動留樣比對機制，依「有利受處分人原則」，若留樣檢
測合格則原不合格判定不予成立，委員原則同意。



後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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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同意，執行單位後續將依上述

三階段查證機制辦理抽驗作業及相關處理



敬請指教 Thank You



環保標章國際合作推動現況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115年4月20日

115年度第2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
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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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01

氣候變遷對全球生態與人類生活影響

深遠，國際間日益重視減碳、循環經

濟及綠色消費政策，各國「環保標章」

亦成為推動永續產品的重要工具。

過去我國環保標章曾與多個國家標章

組織簽署相互承認。

相互承認型式 相互承認對象

我方代對方查證生產現場 北歐、紐⻄蘭、澳洲、⽇本、捷克(歐盟)

對方代我方查證生產現場 泰國、韓國

我方承認對方檢測報告 加拿大、韓國、日本

協助我方廠商申請對方標章 日本、捷克(歐盟)

*加拿大與捷克標章已解散或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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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全球綠色產品市場快速變動，宜與其他國家重啟合作交流，並納入年度優先推動

事項。目前本會之國際合作發展對象，主要集中於日本生態標章(Eco Mark)、美國

EPEAT標章、以及泰國綠色標章(Green label)。

背景說明

緣由

01

日本

生態標章

美國

EPEAT標章

泰國

Green label



合作對象分析與
現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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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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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生態標章
標章背景

政府輔導成立，
成立後完全由民間運作

長期推動建立之日本市場
能見度與影響力

經常用以證明
符合日本政府綠採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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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生態標章
目前進度

簽訂MOU簽訂MOU • 2025年12月，已與JEA簽訂MOU
• 初步合作項目包含 「影像設備」及「資訊產品」

合作內容合作內容 • 定義與檢討共同標準與驗證方法 • 交換技術資訊、產品規格及驗證經驗
• 定期舉辦工作會議，研議標準一致化及相互承認。
• 相關規範修正時相互通報並共同評估影響 •逐步擴大至更多產品類別

作業現況作業現況 • 完成日方「影像設備」對應我國「列印機」、「掃描器」、「影像輸出裝置」
等三項規格標準之內容比對

• 針對MRA協商過程，可能之爭議與妥協方案展開內部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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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生態標章
後續工作重點

標準調和與MRA原則

雙方標準與查驗要求差距大，
我方須先建立如何妥協之內部共識。

行政規則修訂作業

現行“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
缺少國際接軌規定，尚須修訂。

實際展開台日協商

建立內部共識後，便可進行雙方協商，
若有成果則再進行資訊產品協商

籌畫配套活動

可能包括辦理國際論壇、同時與EPEAT
標章簽訂MOU、辦理多邊交流、國內

業者相互承認說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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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EPEAT標章
標章背景

EPEAT標章

由美國環境保護署（EPA）資助的專
案發展而來，但美國Global 
Electronics Council (GEC) 執行與
後續維護

希望幫助政府與企業在採購電腦、
顯示器等電子產品時，能根據環
境績效進行比較

2022年起，“EPEAT 2.0”，標準包
含「化學品」 、「供應鏈責任」、
「氣候變遷」、「循環／資源永續利
用」四大面向

透過先鬆後緊之推動策略，目前
EPEAT已經成功成為全最具影響力的
ICT產品永續標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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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EPEAT標章
目前進度

• GEC期待簽訂MOU
• 廠商期待簡化現場查核
• 研議合辦綠色採購獎項

2025.12

線上視訊會議

邀請華碩、宏碁公司
分享EPEAT經驗

2026.03 EPEAT

高層拜訪環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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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EPEAT標章
後續工作重點

簽訂MOU 綠色採購頒獎

1. 規劃綠色採購獎項評分細節
2. 已由綠色採購執行團隊協助規劃

簡化工廠查核

1. 視產品與產業特性，分項研擬
2. 參採EPEAT做法，研擬引用專業

查核結果替代工廠查核

其他配套活動

後續結合日本生態標章MRA，
與EPEAT標章MOU，
共同納入國際論壇規劃

1. 研擬MOU之合作範圍與內容
2. 環境效益、標準調和、查驗

⼀致化、相互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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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綠色標章
標章背景

泰國工業部
與TEI合作推出

泰國綠色標章
為泰國GPP

首要採認標章

初期為
「市場標章」，

逐漸轉型為
「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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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綠色標章
目前進度

• 雙方早於2001年便曾與簽訂MRA，我方亦曾多次接受泰方執行泰國地區工廠查驗，然其後因2009年修
訂「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導致合作中止。

• 近期或因中美貿易戰，大批工廠遷移至泰國，泰方再次提出工廠查驗申請。
• 經環境部許可，本會於2025年重啟合作協商，獲得泰方善意回應，泰方並明確提出願意討論之合作事項。

建議討論事項 說明

⼀.以環保標章推動循環經濟與淨零排放
泰方近期開發「循環產品驗證」，可以探討合作可能，泰方並建議評
估開發共同核心規格標準可能。

二. 檢討MRA以及實地稽核的實施方式與
成效

泰方曾多次於環保署工作小組同意下，執行泰國地區之現場查核。然
於我⽅修訂「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後，此⼀合作已中斷，
泰方對此表示疑惑。

三. 提升雙邊產品驗證數量，並量化衡量
MRA成效

或許受中美貿易戰影響，廠商透過變更申請新增泰國生產工廠之數量
亦確實增加，泰方期望提升雙邊產品驗證數量。

四. 提升於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GEN)
合作

泰⽅⽬前掌握⼀席GEN董事，若能提升與泰方之合作程度，亦有可能
爭取更多GEN資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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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綠色標章
後續工作重點

完成法規修訂

修訂「環境保護產品
申請審查作業規範」，
以利相互承認作業

重擬MOU或
MRA

2001年版MRA過於
簡略模糊，有必要重
新研擬簽訂

評估雙方於
GEN之
合作方案

目前仍停留於概念階
段，需透過雙邊協商
形成具體方案



後續推動工作

1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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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推動工作：

⼀. 依規劃持續辦理臺日MOU合作、臺美、
臺泰合作。

二. 預計於9月配合國際論壇、與臺美簽署
MOU及擴大綠色採購頒獎。



敬請指教 Thank You



115年度第 2 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

環境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R.O.C.(Taiwan)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11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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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1/12)
研提歷程

 初步研提新增規格 
          標準草案架構 

 邀請業者、相關人員
討論及蒐集多元意見

114年6月3日
工作小組會議

114年11月3日
研商會

電訪廠商

115年2月2日
審議會

(第㇐次提案)

 針對釐清項目 
     蒐集廠商意見 

拜訪廠商
 針對釐清項目 
     蒐集廠商意見 

115年4月20日
審議會

(第二次提案)



01.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2/12)

以重量占比最高者(主要材料)為對
象，實務上多集中於重量較高之底
座，致其他具設計意涵之輕量部件
難以納入

Before/原草案痛點 After/新草案解法

主要材料基準 指定部件基準

由申請者指定單㇐或多部件組合，
並依其重量占整體重量比例分級為
金級（≥50%）及銀級（≥30%），
且須符合各材質之回收料含量要求

01 指定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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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各部件重量比例材質/尺寸編號
*北美黃檜:55%
*大理石粉末+樹脂:35%
*ABS雙色板:10%

北美黃檜、ABS雙色板、大理石邊料粉
末+樹脂/5.5×5.5×28(公分)

1

*回收黃檜木拼板:60%
*巴爾莎木:10%
*環氧樹脂:30%

回收黃檜木拼板、巴爾莎木、環氧樹脂
/31.95×22.5×4.5(公分)

2

*木頭獎牌:35%
*牡蠣殼粉底座:65%

木頭獎牌、牡蠣殼粉底座/ 21.5×20(公分)3

*海廢塑膠:55%
*木頭:45%

海洋垃圾回收再製塑膠、木材/10×24(公
分)

4

*木橫擔:60%
*大理石粉末複合材:40%

材質: 台電木橫擔、大理石邊料粉末
/12x4x28(公分)

5

*再生粒料:60%
*高強度水泥:35%
*金屬銘版:5%

再生粒料+高強度水泥+金屬銘版/
7×7×22.2(公分)

6

*蔗渣主體:32%
*蔗渣底座:54%
*其他配件:15%

主體/底座:蔗渣,圓形的板材:衣料板材,表
面銘版:木橫擔7

01.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3/12)
國際間針對獎盃獎牌類似客製化產品並無規格標準
研析多項獎盃分別取較小部件及較大部件之最低占比作為基準
故以重量占比30%及50%作為分級制度之標準設定

6



01.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4/12)

指定部件基準方案:由申請者指定單㇐或多部件組合，並依其重量占整體重量比例
分級為金級（≥50%）及銀級（≥30%），且須符合各材質之回收料含量要求

塑膠10%
木材20%

玻璃40%

水泥30%

BOM表-獎盃整體重量為100g

整體重量比率重量材質部件

10%10g塑膠部件1

20%20g木材部件2

40%40g玻璃部件3

30%30g水泥部件4

範例:

指定部件01

7



01.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5/12)

設立分級，兼顧制度彈性與鼓勵業者參與

引導回收料從局部應用逐步擴展，建立市場差異化辨識

指定部件總重量達產品
整體重量≥50%

指定部件總重量達產品
整體重量≥30%

金級(Gold)

銀級(Silver)

指定部件_分級制度01

8



指定部件所使用之材質，其回收料含量須達已下標準:

因其他類回收材料之取得與技術應用挑戰相對於既有常見回收材質較高，為
兼顧產業實務可行性及制度推動性，微調其比例要求(30%→25%)

01.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6/12)

指定部件_各類材質之最低回收料門檻01

9



本草案回收料比例研析環保標章
相關產品國際標章/政策依據材質類別

≥ 30%
再生玻璃技術成熟，考量質感美
觀，採30% ，以鼓勵更多產品使
用回收玻璃。

回 收 玻 璃 再 生 品 ：
大於50%

 參考國際玻璃工業實務現況：再生玻璃
(Cullet)常用摻配比約30–70%

玻璃類
(水晶、玻璃、琉璃

等)

≥ 25%塑膠包裝與容器的比例，PCR 最
低 25–30% 已屬國際共識。

回 收 再 生 塑 膠 品 及
橡膠品：100%

 日本 Eco Mark（塑膠包裝容器）：
PCR ≥ 25%，PIR ≥ 50%

 EU Ecolabel（塑膠包裝）：
再生塑膠 ≥ 30%

塑膠類
(ABS、PET、PP、
壓克力)

≥ 50%再生鋁、銅市場成熟，50%以上
比例具可行性。無 Nordic Swan（建材、產品組別）：部分規

定再生金屬 ≥ 30–50%
金屬類
(鋁、銅、不鏽鋼)

≥ 70%國際標章偏重「合法來源+再生
材」，比例多落在 70%。

木製產品：
90%以上

 Nordic Swan（室內板材）：
認證木材來源 ≥ 70%

 EU Ecolabel（家具類）：
需FSC/PEFC認證，鼓勵再生纖維使用

木材/竹材/纖維類

小飾品、小配件單
排除不計

國際標章偏重「設計性」而非比
例，因此可作為加分條件。無

 Nordic Swan：強調「可回收設計」「可拆
解性」，未明定比例

 EU Ecolabel：要求易拆解、可維修、減少
混材難以回收

複合材/飾品件

03 研析國際環保標章制度及相關政策
指定部件_各類材質之最低回收料門檻01

01.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7/12)



銀級

Plan 1-水泥 30%
(其他回收材料:回收含量25%以上)

Plan 2-玻璃 40%
(回收料含量30%以上)

Plan 3-塑膠10%+木材 20%
(塑膠:回收含量25%以上 & 木材:回收含量70%以上)

01.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8/12)

塑膠10%

木材20%

玻璃40%

水泥30%

重量占比

(1)玻璃材質：回收料含量30%以上
(2)塑膠材質：回收料含量25%以上
(3)金屬材質：回收料含量50%以上
(4)木材/竹材：回收料含量70%以上
(5)其他回收料類：回收料含量25%以上

各類材質之最低回收料含量要求指定部件_銀級方案01

11備註: %為占整體的重量占比



01.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9/12)

塑膠10%

木材20%

玻璃40%

水泥30%

金級

Plan 7-所有都使用回收料100%

Plan 4-塑膠10%+木材20%+玻璃40%=70%

Plan 2-玻璃40%+木材20%=60%

Plan 6-木材20%+玻璃40%+水泥30%=90%

Plan 5-玻璃40%+水泥30%=70%

Plan 3-塑膠10%+木材20%+水泥30%=60%

Plan 1-水泥 30%+木材20%=50%

重量占比

(1)玻璃材質：回收料含量30%以上
(2)塑膠材質：回收料含量25%以上
(3)金屬材質：回收料含量50%以上
(4)木材/竹材：回收料含量70%以上
(5)其他回收料類：回收料含量25%以上

各類材質之最低回收料含量要求指定部件_金級方案01

12備註: %為占整體的重量占比



01.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10/12)

產品設計理念
使用 ％ 回收料
環保標章等級、低污染
保存方式&後續回收/處置方式

記載標章使用者名稱、地址與服務電話

說明卡詳細資料得
以QR code呈現(7.1)

(7.2)

包裝或說明卡
說明卡必載資訊

增加可記載於說明卡

不㇐定具包裝
頒獎單位限制包裝標示

新增說明卡資訊需求
新增說明卡資訊要求02

13



01.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11/12)

金級

低污染

產品設計理念

使用 ％ 回收料

環保標章等級、低污染

保存方式&後續回收/處置方式

說明卡示意圖

14



01.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12/12)

Before/原草案
以主要材料回收料使用
比率為判斷基準

實務上產品外型、結構或設計不同

仍易造成認定混淆

After/新草案
新增「設計理念」作為認定
要素。指造型與結構設計，
如不涉及形狀改變

不同產品

←以直立柱狀造型
象徵穩定與成就累
積，展現永續理念

→以流線曲面造型
象徵成⾧與循環再
生，體現環保意涵

相同產品的認定0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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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逐條對照表

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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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級制度與再生料含量比例要求

2 有害物質與材質禁限用

3 製程合法性與包裝管理

環保資訊標示與透明

依指定部件重量占比分為金級(≥50%)銀級(≥30%)
且明定各類材質之最低回收料含量要求

管制指定部件塗料及製程中使用的化學物質
及產品與包裝材中之禁限用材質

電鍍工廠須符合環保守法證明，並規範產品包裝材之回收比例

產品或包裝檢附說明卡，完整載明設計理念、回收料、低污染
特性及環保標章等級、產品保存方式與後續回收處置指引

4

02.草案逐條對照表(1/15)



02.草案逐條對照表(2/15)
說明草案

㇐. 明定本標準適用範圍。
二. 本點廠商應備文件：產品型錄及說明。

1.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使用玻璃、塑膠、金屬、木竹材等回
收料製成之各類獎盃、獎牌產品。

參考其他環保標章規格標準格式，說明標準內之用語
及定義。

2.用語及定義
本標準用語定義如下：
(1)指定部件:由申請者指定產品中單㇐部件或多部件

組合，其重量合計達產品整體重量㇐定比例者。
(2)添加劑：指為改變材質顏色或增進原料工作性之

添加劑，如色母粉（粒）、改質劑或脫膜劑等，使
用量占指定部件之重量百分比應低於5%。

18



02.草案逐條對照表(3/15)
說明草案

㇐、依資源再利用之規範意旨回收料其來源須為國內產出之
可再利用或再生資源。

二、依指定部件占產品整體重量之比例作為分級基準，區分
金級及銀級。考量獎盃獎牌屬高度客製化產品，材料組
成及結構差異較大，爰改採由申請者指定部件方式，經
研析多獎盃獎牌後透過設定合理門檻，以指定部件占整
體重量之比例作為分級依據，透過設定30%及50%之門
檻，引導回收料由局部應用逐步擴展至產品較大範圍，
兼顧實務可行性與環境效益；同時藉由分級制度設計，
鼓勵業者逐步提升回收料使用比例，並提供產品間之差
異化識別基礎，以利市場辨識與推廣。

三、市場上獎盃與獎牌常見材質包括金屬、塑膠、玻璃、木
材…等，考量回收料種類不同，參考現行環保標章使用
回收料產品情形，分別研訂使用各材質回收料含量。

四、本點廠商應備文件：
1.使用之回收料種類及使用比率。
2.使用之回收料來源證明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可再利用之

廢棄物或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告之再生資源
3.所檢附之第三方證明文件，其核發機構應具備ISO/IEC

17065資格，且該認證範圍須涵蓋產品回收料含量計算
4.產品生產質量平衡表。
5.產品物料清單。

3.特性：
3.1回收料之來源應全部為國內消費、使用、營建、製造、

或加工等過程產出，且應為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可再利
用之廢棄物或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告之再生資源。

3.2產品依指定部件之重量占整體重量之比例分為金級及
銀級。其指定部件之重量應符合下列規定，添加劑不
計：
(1)金級：指定部件之重量應達整體重量50%以上。
(2)銀級：指定部件之重量應達整體重量30%以上。
前項指定部件，應就其所使用之材質分別符合下列規定
之㇐：
(a)玻璃材質：回收料含量30%以上。
(b)塑膠材質：回收料含量25%以上。
(c)金屬材質：回收料含量50%以上。
(d)木材/竹材：回收料含量70%以上。
(e)其他回收料類：回收料含量25%以上。

19



回收料料源

來源是否符合資再法及廢清法

金級 銀級

產品分級與指定部件重量判定

指定部件重量占產品整體重量%

(1)玻璃材質：回收料含量30%以上
(2)塑膠材質：回收料含量25%以上
(3)金屬材質：回收料含量50%以上
(4)木材/竹材：回收料含量70%以上
(5)其他回收料類：回收料含量25%以上

指定部件
各類材質之最低回收料含量要求

≥30%≥50%

是

02.草案逐條對照表(5/15)
第3點特性流程確認圖

20



說明草案

㇐、明定塗料重金屬管制項目。

二、明定指定部件不得使用含氯或及其他鹵化塑膠。
三、管制電鍍產品工廠之合法性及環保性。
四、本點廠商應檢附文件：

1.指定部件塑膠材質證明，如未使用塑膠則免檢附。
2.指定部件使用塗料之重金屬測試報告，如未使用

塗料則免檢附。而印字用塗料，考量需求差異

性較高，且比例偏低亦免檢附。
3.電鍍工廠申請前㇐年未受環保相關法規處分之證

明。如未有電鍍程序則免檢附。

4.材料及零組件

4.1指定部件所使用塗料中之鎘、鉛、六價鉻及汞之檢

出含量應符合管制限值；印字用塗料不計。

4.2指定部件塑膠材質部分，不得使用聚氯㇠烯(PVC)

塑膠或其他鹵化塑膠。

4.3指定部件如有電鍍程序，其電鍍工廠應檢附符合

「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第三點第㇐及

二款之證明文件。

02.草案逐條對照表(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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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原草案
規範範圍:產品整體

After/新草案
規範範圍:指定部件

重金屬塗料管制

禁用有害塑膠

電鍍製程合法性

鎘(Cd)<2mg/kg
鉛(Pb)<2mg/kg
汞(Hg)<2mg/kg
六價鉻(Cr6+)<3mg/kg

不得使用聚氯㇠烯(PVC)塑膠
或其他鹵化塑膠

如有電鍍程序，其電鍍工廠應檢附符合
「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第
三點第㇐及二款之證明文件(前㇐年未受
環保相關法規處分之證明)

部分裝飾性或標示性部
件多為外購，其材料來
源及製程較為分散

推動之可行性
降低業者負擔

02.草案逐條對照表(7/15)

22



說明草案
參酌其他環保標章規格標準，明定管制項目之管制限
值及參考檢測方法

5.檢測方法及管制限值
本標準管制項目與管制限值如下表所示，檢測方法應
為國家、國際或特定行業之標準方法，檢測報告應由
經認證之專業檢測機構出具。

*檢驗報告應提供該項方法偵測極限值低於管制限值1/3以下之證明。

02.草案逐條對照表(8/15)

參考檢測方法管制限值管制項目基質
NIEA M353
NIEA M301

US EPA 3051
US EPA 3050
US EPA 3052

＜2 mg/kg鎘塗料

….….….….

….….….….

檢測報告效期為1年;
如為材料商送驗者，可採認2年內出具之檢測報告 23



參考檢測方法管制限值管制項目基質
NIEA M353
NIEA M301

US EPA 3051
US EPA 3050
US EPA 3052

＜2 mg/kg鎘塗料

NIEA M353
NIEA M301

US EPA 3051
US EPA 3050
US EPA 3052

＜2 mg/kg鉛塗料

NIEA T303
US EPA 3060
US EPA 7196

＜3 mg/kg*六價鉻塗料

NIEA M317
NIEA M318

US EPA 7471
US EPA 7473
US EPA 3052

＜2 mg/kg*汞塗料

檢測費用參考

收費情形(元)可執行之實驗室管制項目基質

每㇐項約3,000～6,000全國公證、台灣檢驗、商檢中心等實驗室鎘 、鉛、六價鉻、汞塗料

單項產品合計約為1.2萬～2.4萬元

02.草案逐條對照表(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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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草案逐條對照表(10/15)

緩衝材
不得使用聚氯㇠烯(PVC)塑膠
或其他鹵化塑膠

說明草案

㇐. 參考其他環保標章規格標準通則規範，明定產品包
裝材質要求。

二. 本點應檢附文件：
1. 包裝材料清單。
2. 廠商或包材供應商之包裝材質切結書。

6.包裝
6.1產品使用之紙（錦）盒應為回收紙混合率百分之

八十以上製成或使用環保標章回收紙包裝用品。
6.2包裝緩衝材，不得使用聚氯㇠烯(PVC)塑膠或其他

鹵化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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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草案逐條對照表(11/15)
說明草案

㇐、明定相關標示要求。
二、提升環保獎盃獎牌產品於回收材料之資訊透明度，並確保其

環境效益得以於產品全生命週期中妥善發揮，產品包裝中應
隨附說明卡，補充說明回收材料之種類、使用比例，並載明
產品之適當保存方式，以及後續丟棄或回收建議作法。透過
由廠商說明該產品於外觀設計或 視覺呈現上，最能體現回
收材料價值與特色之部分，讓使用者除能理解產品之環保亮
點外，亦能依循正確方式保存及回收處理，避免因不當使用
或處置影響回收成效，進而強化回收材料再利用之實質效益。

三、為凸顯環保獎盃獎牌之主要訴求與環境效益，參考環保標章
汽機車規格標準精神，要求產品應提供說明卡，說明應敘述
該獎盃獎牌之設計理念、使用材料及各材料之回收料比例。

四、本點廠商應檢附文件
1.紀載回收料之材質與比率之產品型錄。
2.新申請產品應檢附環保標章及相關標示方式之設計稿，並

於申請資料中載明產品指定部件其回收料材質及回收比率
及不同顏色資訊。

3.申請換發新證產品應檢附已標示環保標章之產品、包裝或
說明卡相片。

7.標示
7.1標章使用者的名稱、地址與服務電話應清楚記載於包

裝上或說明卡上。

7.2產品或包裝應檢附說明卡，說明卡應載明產品之設計

理念、使用 ％ 回收料、低污染及環保標

等級，且應說明產品保存方式及後續回收或處置方式，

其相關詳細資訊得以QR code方式呈現於說明卡上。

7.3產品使用之回收料之材質與比率應清楚記載於產品型

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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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級

低污染

產品設計理念

使用 ％ 回收料

環保標章等級、低污染

保存方式&後續回收/處置方式

02.草案逐條對照表(12/15)
說明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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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草案
㇐、「設計理念」係指產品造型、構造配置或視覺呈現

所反映之設計構想且不涉及產品形狀改變，例如
獎盃之造型樣式、結構組成或主題意象等。

二、並納入等級及指定部件作為判定條件。故指定部件
相同且無涉及等級異動及新增電鍍製程，視為同㇐
環保標章產品。

三、本點廠商應檢附文件：
1.產品物料清單。
2.指定部件原料配方與差異說明。

8.其他事項
具相同設計理念，且屬同㇐等級、使用相同指定部件
並未涉及新增電鍍製程之獎盃或獎牌，視為同㇐產品。

02.草案逐條對照表(13/15)

相同的
指定部件

相同分級
(金/銀)

無新增電鍍製程具相同
「設計理念」 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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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同的指定部件

左←:回收塑膠(指定部件)+金屬
右→:回收塑膠(指定部件)+木材

範例參考(1/2)
1.相同的設計理念及相同分級

同㇐產品

同㇐產品

左←:30%回收玻璃*+60%木材+10%塑膠
右→:40%回收玻璃*+60%木材

備註: %為占整體的重量占比比例，若為回收料假設皆符合各材質回收料含量要求

02.草案逐條對照表(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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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同的指定部件+含電鍍的配件

左←:90%回收玻璃+10%塑膠(含電鍍)
右→:100%回收玻璃

備註: %為占整體的重量占比，若為回收料假設皆符合各材質回收料含量要求

同㇐產品

非指定部件

4.指定部件是否有電鍍

左←:塑膠指定部件(含電鍍)
右→:塑膠指定部件

不同產品

範例參考2/2)02.草案逐條對照表(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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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2

01

04

草案逐條對照表

意見回覆與說明

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

後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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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意見回覆與說明(1/9)

回應意見委員綜合討論意見項次

參採

已納入7.2中，產品應檢附說明卡，說明卡並

應載明產品之設計理念、使用材料、及各材料

之回收料比例，且應說明產品保存方式及後續

回收或處置方式。

建議附上說明書

使得獎人或得獎單位瞭解環保特色、收存方

式，以及如要回收或廢棄時如何處理

1.

暫不參採

若於規格中明列耐久性宣稱，須有相對應之測

試報告作為佐證，考量廠商實務負擔及避免未

具實證之宣稱爭議，爰未納入耐久性指標。

耐久性說明

獎盃多為客製化，如何定義「同㇐件產品」

以申請標章？

2.

115年2月2日第1次審議會會議研議「環保獎盃獎牌」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1/2)



03.意見回覆與說明(2/9)

回應意見委員綜合討論意見項次

參採

爰調整為以「指定部件」作為評估基準，並配

合分級制度設計，以兼顧制度彈性、鼓勵業者

參與，並達成差異化管理之目的。

主要材料認定方式可能失真

惟實務上多集中於重量較高之底座，致其他具

設計意涵之部件難以納入

3.

參採

業者使用回收料比例尚低，目前草案回收料源

可接受「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中「再利

用機構」找尋回收料廠商再搭配採購證明後導

入後成本約增加5%，仍屬可接受範圍，惟建議

採循序推動方式

獎盃獎牌使用回收料成本

瞭解廠商成本、實務作法及申請意願，以確保

使用回收材料並不致大幅提高製作成本，整體

成本變動仍屬可接受範圍

4.

115年2月2日第1次審議會會議研議「環保獎盃獎牌」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2/2)



03.意見回覆與說明(3/9)

回應意見委員綜合討論意見項次

部分參採

考量不同造型的塑形難度，已參考國際趨勢，

依據不同材質設定個別的回收比例要求。

提高回收料比例與材質區隔

獎盃接觸皮膚程度低、非飲食用途，應提高

回收料佔比，並依材質區隔要求

1.

參採

根據第8點:使用相同主要材料及回收比率之奬

盃奬牌得視為同㇐產品。惟若產品設計變更導

致主要材料類別及回收比率更換者，視為不同

產品。

客製化獎盃獎牌的產品認定

獎盃多為客製化，如何定義「同㇐件產品」

以申請標章？

2.

114年6月3日第2次工作小組會議研議「環保獎盃獎牌」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1/2)



03.意見回覆與說明(4/9)

回應意見委員綜合討論意見項次

部分參採

農廢及海廢之回收料已被包含在資再法及廢清

法之回收料為範圍，故不再另予定義。

回收料來源之定義（農廢/海廢）

是否需增加「農業」或「海洋廢棄物」

之明確定義？

3.

暫不參採

錦盒㇐般60%以上為硬紙板或木質基材，其他

由外層包裝材料或內襯組成，目前優先管制佔

比最大的木質基材及緩衝材。

包裝使用可回收材質

獎盃外層錦盒是否也應規定使用可

回收材質？

4.

114年6月3日第2次工作小組會議研議「環保獎盃獎牌」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2/2)



03.意見回覆與說明(5/9)

回應意見廠商綜合回覆項次

參採

考量獎盃獎牌不㇐定具包裝，且頒獎單位

對包裝標示有其限制，爰新增以說明卡作

為標示方式

包裝標示

獎盃獎牌屬特殊用途，購買者會限制包裝標示內容

以及說明卡資訊過多可使用QR code方式較為美觀

1.

參採
為兼顧產業實務可行性及制度推動性，爰
酌予微調其比例要求，並對齊最低材質比
率規定

其他材質回收率比例建議調整

其他類回收材料之取得與技術應用挑戰相對於既有

常見回收材質較高

2.

114年11月3日環保獎盃獎牌研商會、會後拜訪及電訪(1/2)



03.意見回覆與說明(6/9)

回應意見廠商綜合回覆項次

參採
已針對回收料源建立明確認定範圍，確保
來源合法且符合資源循環政策。

回收料來源之嚴謹度

認同回收料源之法源規範應維持嚴謹，避免過於寬

鬆導致制度公信力下降

3.

參採
國際間已有多項回收材料第三方驗證機制
（如 UL 2809、SGS、TUV等），可採認國
內外第三方驗證機構所出具之回收料證明文
件。

可參納國際溯源證明

建議可參考國際具可溯源標章之回收材料標準，

以減少廠商重複審核負擔。

4.

114年11月3日環保獎盃獎牌研商會、會後拜訪及電訪(2/2)



回收料來源回收料
含量

是否為
回收料重量百分比重量材質部件

大豐環保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98%是67.5%250g塑膠PP主體

--否32.5%120g木頭前面板

03.意見回覆與說明(7/9)
廠商有意申請品項-1

料源:為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中「再利用機構」
指定部件:本體，佔整體重量67.5% ≥50%
回收料:塑膠PP
回收料含量:98%≥25%

金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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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意見回覆與說明(8/9)

回收料來源回收料
含量

是否為
回收料重量百分比重量材質部件

大豐環保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99%是86.9%40grPP本體

--否13.1%6g合成纖維織帶

廠商有意申請品項-2

料源:為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中「再利用機構」
指定部件:本體，佔整體重量86.9% ≥50%
回收料:塑膠rPP
回收料含量:99%≥25%

金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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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回收料
含量

是否為
回收料重量百分比材質部件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否46.9%水泥

本體 春池玻璃實業有限公司100%是9.3%回收玻璃砂

宥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100%是37.5%回收磚砂

無法溯源-否6.3%木板銘版

03.意見回覆與說明(9/9)

廠商有意申請品項-3

料源:為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中「再利用機構」
指定部件:本體，佔整體重量93.7% ≥50%
回收料:回收玻璃砂、回收磚沙
回收料含量:ଷ଻.ହ∗ଵ଴଴%ାଽ.ଷ∗ଵ଴଴%

ସ଺.ଽାଽ.ଷାଷ଻.ହ
= 49.9%≥25%(其他回收料類)

金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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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4

草案逐條對照表

意見回覆與說明

後續工作

01 第㇐次提案問題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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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後續工作

 審議通過後辦理公告事宜
 依據《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第八點規定辦理公告

 公告生效日起，正式受理業者申請

開 放 新 標 準 申 請

依 法 制 作 業 程 序 辦 理

審議通過 依法公告 受理新案

42



敬請指教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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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修正「卜特蘭水泥」環保標章
規格標準草案及廢止「水硬性混合
水泥」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草案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115年4月20日

115年度第2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
審議會

討論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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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評估04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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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Amendment

Benefit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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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工作05 Follow-Up Work



背景說明

3

Background



01.背景說明(1/5) ｜現行環標有效產品
 現行環保標章水泥產品及件數，「卜特蘭水泥」3件(台泥花蓮廠/台泥蘇澳廠)；「水硬性混合水

泥」4件(中聯資源/永覲工業)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卜特蘭水泥II(MH)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卜特蘭水泥I型(低溫低鹼)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卜特蘭水泥第I型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

[IS(<70)(MS)]型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

[IS(<70)]型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高爐水泥

永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

卜特蘭水泥 水硬性混合水泥

4



01.背景說明(2/5) ｜現行規格標準(續)

5

水硬性混合水泥卜特蘭水泥

金級及銀級之回收料各月
摻配重量百分比均達15%
及10%以上

使用回收料摻配重量
百分比應大於40%

現行規範定義回收料為高爐爐碴、
高爐爐石粉、煤灰，故主要產品
本質為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



01.背景說明(3/5) ｜現行規格標準(續)

6

水硬性混合水泥卜特蘭水泥

現行規格標準認列
範圍不㇐致

水硬性水泥卜特蘭水泥回收料認列項目

●●
(1)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可再利

用之廢棄物，其再利用應
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
辦理。

●●
(2)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告之

再生資源，其再利用應依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相關規
定辦理。

-●
(3)營建剩餘土石方，依內政

部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
案規定辦理。

-●(4)污染防制設備所產生之脫
硫石膏。

●-(5)國內產出之高爐爐碴、高
爐爐石粉、煤灰



01.背景說明(4/5) ｜現行規格標準(續)

7

水硬性混合水泥卜特蘭水泥

散裝槽車出貨，要求以
吊牌或黏貼方式標示



01.背景說明(5/5) ｜提案背景及現行相關規定

 統㇐水泥回收物料認列
方式

 擴大回收物料適用範圍

 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於113–114年提出因應CNS 15286修訂之建議，包含
水泥分類為四類及回收料相關規定，並建議修正現行水泥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01「卜特蘭水泥」
符合CNS 61之產品

CNS 61：114/12/19 公告修訂

卜特蘭水泥

02「水硬性混合水泥」
符合CNS 15286之產品

CNS 15286：111/08/08 公告修訂

卜特蘭石灰石水泥( IL )
卜特蘭卜作嵐水泥( IP )

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 IS )
三元混合水泥 ( IT )

8

公會核心訴求 回收物料認列範圍

回收物料摻配比例

 卜特蘭水泥取消分級
 水 硬 性 混 合 水 泥 配 合

CNS分類個別訂定四類
產品回收比例

調整散裝水泥標示
 改以出貨單標示
 免標示「資源再利用」



檢討與研析

9

Key Issues



02.檢討與研析(1/21) ｜水泥製程生命週期
原料取得 製造 配送銷售 使用 廢棄處理

(回收/處置)

石灰石
礦區開

採
耗材

主要原料
(石灰石)

能資源 廢棄物

次要原料
(含替代原料)

包裝材

耗材

原料烘乾

生料研磨

集塵

儲存

預熱

煅燒

冷卻

儲存

原料烘乾

水泥研磨

儲存

散裝/袋

銷售 使用

回收

焚化

掩埋

能資源
(含替代燃料) 廢棄物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熟
料
製
造
流
程

水
泥
製
造
流
程

水泥製造流程

熟料製造流程

強制性納入

若有此程序應納入

資料來源：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
(CFP-PCR)：水泥，2024 (文件編號：22-067) 10



02.檢討與研析(2/21) ｜水泥窯連續製程圖解

11

1.進料與破碎

2.生料研磨

3.預煅分解

4.旋窯熟料燒成

5.熟料冷卻

6.水泥研磨
再生料回收料添加處

燒結為熟料產出

礦物摻料、石膏等
關鍵配方添加處

3.預煅分解

脫硫石膏
R-1106:燃煤飛灰
爐石/爐石粉
熟石灰
水淬高爐渣
石灰石

替代燃料投入

Ash



02.檢討與研析(3/21) ｜CNS規範各類水泥可添加
之回收物料項目及其建議比例

12

水泥熟料研磨階段
脫硫石膏、石灰石及替代熟料之回收物料比例熟料比例項目標準

脫硫石膏≤5%
石灰石≤5%
添加劑（礦物摻料）≤5%

≥85%
（極端情形）卜特蘭水泥CNS 61

5%<石灰石≤15%
添加劑（礦物摻料）≤5%

最低可至
80%卜特蘭石灰石水泥( IL )

CNS 
15286

卜作嵐材料≤40%最低可至
55%卜特蘭卜作嵐水泥( IP )

水淬高爐爐碴：5%~95%（通常25~65%）
超過70%時可含熟石灰

最低可至5%
（極端情形）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 IS )

卜作嵐材料≤40%
石灰石：≤15%
卜作嵐材料、水淬高爐爐碴、石灰石：三者總和

<70%

最低可至
30%三元混合水泥 ( IT )



13

02.檢討與研析(4/21) ｜公會意見處理與歷次關鍵議題研析

檢討研析並修正「卜特蘭水泥」及「水硬性混合水泥」環保標章標準目的

歷時1年(114.02-115.03)跨部會研商，歷經15次討論會議凝聚共識 (詳見書面資料表1)

議題一  議題二  議題三  議題四 

回收物料摻配比例 回收物料認列範圍 回應標示方式 同㇐產品認定方式

回收物料摻配比例
與分級制度整併

擴大再生原料範圍
與認列依據

散裝水泥槽車標示
困難之實務解方

原料波動情況下，
同㇐產品容許變動

範圍之界定

公會
訴求

公會
訴求

公會
訴求

研商會
廠商意見



回收物料摻配比例
回收物料摻配比例與

分級制度整併

議題二  議題三  議題四 

回收物料認列範圍 回應標示方式 同㇐產品認定方式

擴大再生原料範圍
與認列依據

散裝水泥槽車標示
困難之實務解方

原料波動情況下，
同㇐產品容許變動

範圍之界定

02.檢討與研析(5/21) ｜議題㇐

目的 修正「卜特蘭水泥」及「水硬性混合水泥」環保標章規格標準回收摻配比例

14



議題㇐(6/21) ｜回收物料比例計算公式

當期水泥研磨製程用之熟料量熟 料 A ：

當期熟料製程用之回收料量，包含
原料回 收 料 B ：

當期之熟料產量熟 料 C ：

當期水泥研磨製程用之脫硫石膏量。脫硫石膏E：

當期水泥研磨製程用之礦物摻料量。替代熟料之
回收物料F：

當期之水泥產量，此水泥係以熟料、
石膏(硫酸鈣)、石灰石或礦物摻料研
磨產製

水 泥 Ｈ ：

=
熟料C (水泥研磨製程用量)×( ) ) ＋脫硫石膏Ｅ ＋

水泥總產量H

熟料製程使用回收物料B

熟料製程總投入量 A回收物料
重量百分比

替代熟料之
回收物料 F

114.04.29水泥業討論會議（產發署與會）→ 05.20提出水泥產品回收料計算公式回收料比例公式

15



議題㇐(7/21) ｜回收比例參考依據

內含回收料物料佔比
水泥種類

(熟料以回收料比例20%計算) 最低中等最高最低中等最高

卜特蘭水泥
19.618.417989285熟料大於85%

135135石膏小於5%
(假設使用脫硫石膏)

－－－025石灰石小於5%

135135礦物摻料小於5%

21.624.327－－－使用回收料

22%24%27%－－－每100公斤使用回收料比例

水硬性水泥(卜特蘭石灰石水泥 IL)
1917.5169587.580熟料最低80%

－－－51015石灰石5%~15%

02.5502.55礦物摻料小於5%

192021－－－使用回收料

19%20%21%－－－每100公斤使用回收料比例

內含回收料物料佔比水泥種類
(熟料以回收料比例20%計算) 最低中等最高最低中等最高

水硬性水泥(卜特蘭卜作嵐水泥 IP)
19.81612998060熟料最低60%

1204012040卜作嵐材料小於40%

20.83652－－－使用回收料

21%36%52%－－－每100公斤使用回收料比例

水硬性水泥(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 IS)
15117755535熟料最低5%

254565254565水淬高爐爐碴5%~95%，
通常25~65%

405672－－－使用回收料

40%56%72%－－－每100公斤使用回收料比例

水硬性水泥(三元混合水泥 IT)
19.4136976530熟料最低30%

07.515石灰石小於15%

1204012040卜作嵐材料低於40%

18151815三種材料配<70%

214161－－－使用回收料

21%41%61%－－－每100公斤使用回收料比例

在不考慮替代燃料之情境下依據 CNS 61 及 CNS 
15286 進行水泥各摻配料計算
以三個級距進行情境假設（最高/中位數/最低）

16

以公會提供各廠113年數據熟料使用回收料平均20%計算



銀級10%

金級15%

15%

議題㇐(8/21) ｜水泥回收料比例建議

修正建議及原因
審議會

建議比例
工作小組
提案版本

現行回收
比例規範

項目
項
次

1.建議維持取消原銀級10%
2.維持原金級15%之標準設定維持15%15%金級＞15%

銀級＞10%
卜特蘭水泥1

1.CNS規定之情境設定下，中
間值為20%

2.考量規範比例規定，建議設
定為15%

維持 15%15%

原條文無區
分，實為高
爐爐碴水泥

40%

卜特蘭石灰
石水泥 (IL型)

水硬性
混合水泥

2

1.CNS規定之情境設定下，中
間值為36%

2.建議設定為35%
35%35%卜特蘭卜作

嵐水泥 (IP型)
3

1.CNS規定之情境設定下，中
間值為56%

2.建議可維持為40%
40%40%

卜特蘭高爐
爐碴水泥 (IS

型)
4

1.CNS規定之情境設定下，中
間值為41%

2.建議維持40%
40%40%

三元混合水
泥

(IT型)
5

17

依據工作小組及研商會綜合討論後建議

1. 考量未來公共工
程採購需求，促
使更多廠商取得
環保標章並提供
環保標章水泥

2. 鼓勵業者積極參
與環保標章產品
之推動

配合政策推動考量

卜特蘭水泥



議題一  

回收物料摻配比例

回收物料摻配比例
與分級制度整併

議題三  議題四 

回應標示方式 同㇐產品認定方式

散裝水泥槽車標示
困難之實務解方

原料波動情況下，
同㇐產品容許變
動範圍之界定

02.檢討與研析(9/21) ｜議題二

回收物料認列範圍
擴大再生原料範圍與

認列依據

修正及整併「卜特蘭水泥」及「水硬性混合水泥」環保標章
規格標準認列範圍

18

目的



議題二(10/21) ｜回收物料認列項目

現有認列項目

D類-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可
再利用之廢棄物

R類-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
告之再生資源

污染防制設備所產生之脫
硫石膏

營建剩餘土石方

1

2

3

4

新增修正認列項目

高爐碴 轉爐石

脫硫碴

5

符合廢棄物清理法
經再利用後之原料6

「水硬性混合水泥」之再
生料認列方式對齊「卜特
蘭水泥」並擴增認列範圍

爐石底渣

接軌目前循環經濟局勢
及國內需求

煉鋼廠產出
之副產品

19



議題二(11/21) ｜水泥標準草案回收物料認列範圍
目前添加項目範例回收料認列項目 (延用現有規定)項次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登載之
D-0902:無機性污泥(氧化鎂排煙脫硫)、D-0902:無機性污泥
(漿紙製造)、D-1103:底渣再生粒料、D-0999:污泥混合物、D-
2499:(其他未歸類之㇐般事業廢棄物)、D-2410:廢玻璃纖維等

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可再利用之廢棄物，其
再利用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1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登載之
R-0210:廢壓模膠、R-0401:廢玻璃、R-0402:廢磚、R-0403:
廢陶瓷、R-0801:廢人造纖維、R-0912:氧化鎂脫硫無機性污泥、
R-1108:混燒煤灰、R-1106:燃煤飛灰、R-1107:燃煤底灰、R-
1201:廢鑄砂、R-1205:化鐵爐爐碴(石) 等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告之再生資源，其再
利用應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相關規定辦理。2

營建剩餘土石方、工程廢棄土等營建剩餘土石方，依內政部營建剩餘土石
方處理方案規定辦理。3

脫硫石膏污染防制設備所產生之脫硫石膏4

20



議題二(12/21) ｜水泥標準草案回收物料認列範圍

目前添加項目範例回收料認列項目 (本次修正重點)項次

轉爐石、氣冷爐石、氣化爐底渣、高爐渣、脫硫渣、爐石粉等

★ 文字修正
煉鋼廠產出之副產品，包括高爐碴、轉爐
石、脫硫碴，及使用前述副產品經資源化
加工產製出之產品。由水泥業者及料源業
者交易紀錄等明確物質流資料，證明其原
料來源符合規範者，得以認列

5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登載之
廢耐火材、礦泥、焚化再生粒料、礦物細料、石灰石粉(石材礦
泥)、S類污染土壤等

★新增
登載於水泥業者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三之㇐、主要原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
量」中之原料。由水泥業者提供詳細之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產品生產及交易紀
錄等明確物質流資料，證明其原料來源符
合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廢棄物規範者，得
以認列為回收物料。

6

21



與「料源業者」之明確物質
流交易紀錄，檢附完整流向
證明

廢清法及資再法公告或許可
再利用之證明與許可文件

水泥業者

料源確認

《證明文件》
★來源明確且合規
★量能足夠且於生產投料能溯源

• 替代燃料
• 無法對應廢清書編號
• 名稱包含範圍過於廣泛

×不予認列回收料範圍

(㇐) 回收物料來源與證明文件

(二) 回收物料生產紀錄
生產線統計申請日前六個月
內各月份統計投入與產出之
原物料質量平衡表

現場投料紀錄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1) D類/ (2) R類/ (6) 經再利用後
原料

(3) 土石方/ (4) 脫硫石膏

與「料源業者」之明確
物質流交易紀錄，檢附
完整流向證明

(5)煉鋼廠副產品

與「料源業者」之明確
物質流交易紀錄
料源業者之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

議題二(13/21) ｜回收物料查驗方式

22

(來源為國內產出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查驗內容



議題二(14/21) ｜替代燃料認列討論

GIZ德國技術合作公司定義
《水泥生產中廢棄物預處理和協同處理指南》

原材料中應包含CaO、SiO₂、Al₂O₃、Fe₂O₃、
SO₃等為水泥原料所需的礦物組分，若無則應
認列為燃料；其單位熱值須達每公噸 >8 GJ/t ，
始得認定為燃料

ISO 14021 定義

第 「 7.8 節 回收比例 」用語定義為

燃料與原料之評估方式

「回收物料在產品或包裝中的重量比例」

國際間標準定義

23

替代原料認定

替代燃料認定



議題二(15/21) ｜替代燃料認列討論

24

各部會及委員觀點

維護制度的㇐致性與公平性

核心意見

環保標章涵蓋多元產品，其
計算機制應維持所有產品類
別的㇐致性。

環保標章的回收料認定，⾧
期以來皆以「材料」為核心，
其性質與「燃料」使用不同，
不宜併入計算。

替代燃料用途為水泥產品製
程中水泥窯輔助燃料、燃料，
非規定重量百分比之回收料

決策方向

1. 替代燃料不同於回收再利用材料，若直
接納入計算恐對現行制度造成衝擊

呼應建研所意見

呼應循環署意見

3. 替代燃料本質為能源載體，應歸
屬於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之評估範
疇，不宜納入原料計算 呼應委員意見

決議不納入替代燃料

2. 環保標章依據ISO 14021規範，現行回
收料認定僅涵蓋材料端，未包含燃料端，
計算機制應維持各產品㇐致性



回收物料摻配比例

回收物料摻配比例
與分級制度整併

議題四 

同㇐產品認定方式

原料波動情況下，
同㇐產品容許變
動範圍之界定

02.檢討與研析(16/21) ｜議題三

調整散裝水泥及槽車標示方式要求

25

議題二  

回收物料認列範圍

擴大再生原料範
圍與認列依據

議題一 

回應標示方式
散裝水泥槽車標示
困難之實務解方

目的



議題三(17/21) ｜調整水泥標示方式

實務困境
說明

公會訴求及115年3月5日研商會廠商提案

1.車為客戶車輛
2.產品交替頻繁

標示困難

宣傳效益

採購單位並非㇐般終端消
費者，車體標示效益極低

提供採購單位及
消費者辨識產品
為環保標章產品

政策初衷

參考正字標記 《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5條

強化可辨識性
提供採購單位認知與需求

為兼顧實務操作與政策目標改以出貨文件或交易單據上標示
26

產品無法直接標示時，應於其包裝或
容器上標示；若為散裝產品，則應於
送貨單上標示

出貨文件

交易單據



回收物料摻配比例

回收物料摻配比例
與分級制度整併

02.檢討與研析(18/21) ｜議題四

同㇐產品認定方式之合理界定

27

議題二  

回收物料認列範圍

擴大再生原料範
圍與認列依據

議題一 

目的

議題三  

回應標示方式

散裝水泥槽車標示
困難之實務解方

同㇐產品認定方式
原料波動情況下，
同㇐產品容許變動

範圍之界定



原草案規定

「產品組成原料、
使用回收物料配
比相同，視為同
㇐產品。」

配方與比例需100%㇐致

無機性污泥

底渣再生粒料

廢人造纖維
廢玻璃 廢陶瓷 營建剩餘土石方

高爐渣

礦物細料

7%

28%

45%

20%

料源不可控：
市場供應浮動，
每日收受種類不㇐

! 配方難以固定：
料源變化，生料摻配
比例無法維持㇐致

!

28

議題四(19/21) ｜ 同㇐產品認定與產業實務運作有落差



議題四(20/21) ｜綠建材評定基準及同系列產品評定原則

㇐、回收材料來源
1.計入使用比例之回收材料來源應為國內所

產出者。
2.廠內產生之廢棄物，如各種污染防治設施

所回收之污泥、灰燼、經燒結後之廢料等，
無通則中之限制性物質者，亦可計入為回
收料比率，但應以乾重(扣除水分後)計算。
產品製程各階段所產生之邊料(下腳料)返送
於同㇐製程者，則不得計入為回收材料。

二、回收材料使用比例
1.依材料類別，再生綠建材應使用㇐定比例

之回收材料。
2.生產製程所添加之水泥或膠合劑等化學物

質應低於㇐定比例。

㇐、回收材料來源
1.計入使用比例之回收材料來源應為國內所

產出者。
2.廠內產生之廢棄物，如各種污染防治設施

所回收之污泥、灰燼、經燒結後之廢料等，
無通則中之限制性物質者，亦可計入為回
收料比率，但應以乾重(扣除水分後)計算。
產品製程各階段所產生之邊料(下腳料)返送
於同㇐製程者，則不得計入為回收材料。

二、回收材料使用比例
1.依材料類別，再生綠建材應使用㇐定比例

之回收材料。
2.生產製程所添加之水泥或膠合劑等化學物

質應低於㇐定比例。

水硬性混合水泥屬再生綠建材定義第10項

再生綠建材評定要項與基準

相同製程與組成成分，其成
分比例之差異不大於±5%

材料以相同成分、相同比例與相同
製程製造，構造僅涉及厚度差異

材料來源：
1.國內產出
2.邊角料不得計入

回收比例：
1.依材料類別
2.使用㇐定比例之回

收料
29



議題四(21/21) ｜同㇐產品認定之彈性

技術依據
熟料配方及比例允許變動，惟替代熟料成分會影響水泥物化特性，故應嚴謹控
制範圍，依據CNS規範兼顧操作彈性及品質

水泥熟料研磨階段脫硫石膏、石灰石
及替代熟料之回收物料比例熟料比例項目

脫硫石膏≤5%
石灰石≤5%
添加劑≤5%

≥85%
（極端情形）卜特蘭水泥

5%<石灰石≤15%
添加劑≤5%最低可至80%卜特蘭石灰石

水泥( IL )

卜作嵐材料≤40%最低可至55%卜特蘭卜作嵐
水泥( IP )

水淬高爐爐碴：5%~95%（通
常25~65%）

超過70%時可含熟石灰

最低可至5%
（極端情形）

卜特蘭高爐爐
碴水泥( IS )

卜作嵐材料≤40%
石灰石：≤15%
卜作嵐材料、水淬高爐爐碴、

石灰石：三者總和<70%

最低可至30%三元混合水泥
( IT )

熟料

允許熟料成分比例變動，並於容許範圍
內控管替代熟料回收物料之比例

脫硫石膏 製程必要添加，
比例相對固定

替代熟料

卜特蘭水泥
容許±2%範圍

水硬性混合水泥
容許±5%範圍

添加劑

★替代熟料之回收物料：
卜作嵐材料、飛灰、水淬高爐爐碴粉及矽灰等材料，且其範圍
不包括脫硫石膏。 30

3月19日召開專題專諮會議決議



修訂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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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Amendment



03.修訂草案(1/13) ｜修正草案重點
修正重點修訂條項項次

因應整併卜特蘭水泥及水硬性混合水泥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予以擴大本標
準適用範圍第1點1

新增用語及定義，另刪除卜特蘭水泥分級。第2點2

新增各類水泥使用回收物料之重量百分比及其認列方式。第3點3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已於112年11月
20日函頒修正名稱為「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予以酌修文字。第4點4

依據最新環保標章規格標準體例，配合實務運作需求酌作文字修正及規範
產品於無包裝或以散裝方式出貨時之標示方式。第5點5

考量水泥產品特性與生產實務，明確規範同㇐產品之認定標準第6點6
32



03.修訂草案(2/13) ｜草案名稱及第 1 點
說明現行名稱修正名稱

因應整併卜特蘭水泥及
水硬性混合水泥環保標
章規格標準，予以修正

產品名稱為水泥。

卜特蘭水泥水泥

其他應檢附文件說明現行規定修正規定
(㇐) 產品說明（產品相片、

型錄）。
(二) 商品登記證及查驗證

明。
(三) 最近㇐次正字標記產

品檢驗報告或符合國
家標準之證明資料。

因應整併卜特蘭水泥及
水硬性混合水泥環保標
章規格標準，予以擴大
本標準適用範圍，增加
水硬性混合水泥。

1.適用範圍
本 標 準 適 用於 符 合 CNS
61卜特蘭水泥之產品。

1.適用範圍
本 標 準 適 用於 符 合 CNS
61 卜 特 蘭 水 泥 及 CNS
15286水硬性混合水泥之
產品。

水泥
卜特蘭水泥

(CNS 61) 水硬性混合
水泥

(CNS 15286)

正字標記產品
檢驗報告(範例)

商品登記證
(範例) 33



03.修訂草案(3/13) ｜草案第 2 點

其他應檢附文件說明現行規定修正規定

㇐、本點新增用語及
定義說明替代熟
料之回收物料的
定義。

二、卜特蘭水泥環保
標章規格標準取
消分級，故予以
刪除本點

2.種類
水泥環保標章種類如下：
(1)金級環保水泥：產品回收

料各月摻配重量百分比均達
15%以上。

(2)銀級環保水泥：產品回收
料各月摻配重量百分比均達
10%以上。

2.用語及定義
本標準用語定義如下：
替代熟料之回收物料：卜
作嵐材料、飛灰、水淬高
爐爐碴粉及矽灰等材料，
且其範圍不包括脫硫石膏。

34



03.修訂草案(4/13) ｜草案第 3 點
其他應檢附文件說明現行規定修正規定

(㇐) 產品製造程序說
明。

(二) 申請產品依生產
線統計申請日前
六個月內各月份
統計投入與產出
之原物料質量平
衡表。

(三) 申請產品現場投
料紀錄(依各公
司內部管理表單
格式)。

㇐、回收料調整為回收物
料。

二、卜特蘭水泥移除銀級
保留原金級標準回收
物料摻配重量百分比。

三、因應水硬性混合水泥
國家標準區分4種水
泥類型及其規定使用
回收物料重量百分比
情 形 ， 予 以 新 增 第
3.2(2)~3.2(5)點之 各
類水硬性混合水泥回
收物料摻配重量百分
比。

3.特性
3.1本標準所採計之回收

料種類應為國內產出。

3.特性
3.1本標準所採計之回收物料

種類應為國內產出。
3.2水泥產品回收物料摻配重

量百分比應符合下列要求：
(1)卜特蘭水泥：15%以上。
(2)卜 特 蘭 石 灰 石 水 泥 (IL

型)：15%以上。
(3)卜 特 蘭 卜 作 嵐 水 泥 (IP

型)：35%以上。
(4)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IS

型)：40%以上。
(5)三元混合水泥(IT型)：

40%以上。

35



03.修訂草案(5/13) ｜草案第 3 點應檢附文件 (㇐)說明

產品製造程序說明(範例)

原料取得 製造 配送銷售 使用 廢棄處理
(回收/處置)

石灰石
礦區開

採
耗材

主要原料
(石灰石)

能資源 廢棄物

次要原料
(含替代原料)

包裝材

耗材

原料烘乾

生料研磨

集塵

儲存

預熱

煅燒

冷卻

儲存

原料烘乾

水泥研磨

儲存

散裝/袋

銷售 使用

回收

焚化

掩埋

能資源
(含替代燃料) 廢棄物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熟
料
製
造
流
程

水
泥
製
造
流
程

水泥製造流程

熟料製造流程

強制性納入

若有此程序應納入

資料來源：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
(CFP-PCR)：水泥，2024 (文件編號：2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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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物料比例計算公式

質量平衡表範例

產品產出
重量

回收料摻
配比％

溯源需
合理㇐致

原料1
重量

原料2
重量

原料n
重量…

現場投料紀錄範例

回收物料溯源與摻配依據

=
熟料 (水泥研磨製程用量)×( ) )) ＋脫硫石膏 ＋

水泥總產量

熟料製程使用回收物料

熟料製程總投入量回收物料
重量百分比

替代熟料之
回收物料

03.修訂草案(6/13) ｜草案第 3 點應檢附文件 (二、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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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修訂草案(7/13) ｜草案第 3 點(續)
其他應檢附文件說明現行規定修正規定

(㇐)應檢附國內產出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及依
廢棄物清理法公告或
許可再利用之證明與
許可文件。

(二)應檢附國內產出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及依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
告為再生資源之證明
與許可文件。

(三) 依內政部營建剩餘土
石方處理方案規定辦
理之證明與許可文件。

(四) 國內產出之脫硫石膏
之來源與證明文件。

3.2回收料之來源包含如下：
(1)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可再利用

之廢棄物，其再利用應依廢
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2)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告之再
生資源，其再利用應依資源
回收再利用法相關規定辦理。

(3)營建剩餘土石方，依內政部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規
定辦理。

(4)污染防制設備所產生之脫硫
石膏。

3.3回收物料之來源包含如下：
(1)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可再利用

之廢棄物，其再利用應依廢
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2)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告之再
生資源，其再利用應依資源
回收再利用法相關規定辦理。

(3)營建剩餘土石方，依內政部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規
定辦理。

(4)污染防制設備所產生之脫硫
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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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修訂草案(8/13) ｜草案第 3 點(續)
其他應檢附文件說明現行規定修正規定

(五) 國內產出之煉鋼廠
副產品之來源與證
明文件及料源業者
之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

(六) 應檢附國內產出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回收物料來源
說明、交易證明、
數量及統計表。

四、將水硬性混合水泥環保
標章規格標準規範使用
高爐爐碴等項移列，予
以新增為第 3.3(5)點 ，
並修正文字及明定認列
方式。

五、考量國際低碳水泥永續
發展趨勢，降低資源開
採及實際使用回收料情
形，予以新增為第3.3(6)
點，並明訂認列方式。

3.3(續)
(5)煉鋼廠產出之副產品，包括高

爐碴、轉爐石、脫硫碴，及使
用前述副產品精資源化加工產
製出之產品。由水泥業者及料
源業者交易紀錄等明確物質流
資料，證明其原料來源符合規
範者，得以認列。

(6)登載於水泥業者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三之㇐、主要原料
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中之
原料。由水泥業者提供詳細之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產品
生產及交易紀錄等明確物質流
資料，證明其原料來源符合廢
棄物清理法規定之廢棄物規範
者，得以認列為回收物料。

採購單
交貨單

交易證明需合理對應庫存及投料紀錄
39



檢附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廢棄物自行再利用及自行處理

主要原料及添加物種類

再利用檢核

再利用主要產品等

廢棄物再利用情形

再利用製程量能

水泥製造程序

水泥製造程序

03.修訂草案(9/13) ｜草案第 3 點應檢附文件說明

40



03.修訂草案(10/13) ｜修正草案對照表-第 3-4 點
其他應檢附文件說明現行規定修正規定

原3.3點回歸環境保
護產品申請審查作
業規範第3點第1項
第5款規定，故予以

刪除。

3.3產品及製程不得使用本署
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
蒙特婁議定書管制物質。

(本點刪除)

(㇐) 包裝材料清單。
(二) 廠商切結書及

供應商提供之
證明文件。

配合「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境保護產
品申請審查作業規
範 」 已 於 112年 11
月20日函頒修正名
稱為「環境保護產
品申請審查作業規
範」，予以酌修文
字。

4.包裝
產品使用包裝材質應符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
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
之規定。

4.包裝
產品使用包裝材質應符合
「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
業規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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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毒化物及蒙特婁管制物質回歸作業規範管制

03.修訂草案(11/13) ｜草案第3、4點應檢附文件說明

《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

三、廠商申請環境保護產品標章使用權應符合下列條項：

(㇐)~(四) 、(六)~(七) (略)

(五)申請之產品品質、成分、運作、安全性及標示等應符合相
關法規規定，且產品及製程運作不得使用本部公告列管毒
性化學物質及蒙特婁議定書管制物質。

環境部氣候署《氫氟碳化物管理辦法》

環境部化學署《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
環境部大氣司《氟氯烴管理辦法》

已列入㇐致性體例包裹修正
擬修訂 回歸由權責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規定

「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規定

「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第3點第1項第6款
（六）申請之產品使用包裝材質應符合下列規定：

1.使用塑膠包裝材質者，不得使用聚氯㇠烯（PVC ）塑膠或
其他鹵化塑膠。

2.產品出貨使用包裝紙箱者，應為回收紙混合率百分之八十
以上製成，或使用環保標章包裝紙箱。

3.產品包裝材質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議定書管制物質。

包裝材料清單
專用切結書

供應商材質包裝材

XXX回收紙混合率80%牛皮紙袋

AAAAAPP打包帶

BBBBBPE膠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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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檢附文件說明現行規定修正規定

(㇐) 申請展延換發新證
產品應檢附已標示
環保標章之產品或
包裝相片。

(二) 新申請產品應檢附
環保標章及相關標
示方式之設計稿。

依據最新環保標章規
格標準體例，配合實
務運作需求酌作文字
修正及規範產品於無
包裝或以散裝方式出

貨時之標示方式。

5.標示
5.1標章使用者的名稱、地址與

消費者服務專線電話應清楚
記載於產品包裝上。

5.2產品包裝上應標示「資源再
利用」。

5.3若產品無包裝而僅以散裝槽
車方式出貨，則應將5.1、
5.2 點要求標示項目以吊牌
或黏貼方式於出貨槽車上清
楚標示。

5.標示
5.1標章使用者的名稱、地址與

服務電話應清楚記載於產品
包裝上。

5.2產品包裝上應標示「資源再
利用」。

5.3若產品無包裝而僅以散裝槽
車方式出貨，則應將5.1、
5.2點要求標示項目於出貨
文件或交易單據上清楚標示。

03.修訂草案(12/13) ｜草案第 5 點

產品包裝設計稿範例 散裝水泥標示稿範例

 標章LOGO
 名稱地址電話
 環境訴求：資源再利用

★標示重點

出貨文件

交易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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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檢附文件說明現行規定修正規定

考量水泥產品特性
與生產實務，明確
規範同㇐產品之認
定標準。

6.其他事項
產品組成原料、配比相同，
僅有尺寸大小、包裝量之差
異時，視為同㇐型式。

6.其他事項
產品使用回收物料配比及產
品組成原料分別符合3.2及
3.3之規定，另卜特蘭水泥及
水硬性混合水泥替代熟料之
回 收 物 料 摻 配 佔 水 泥 總 重
±2%及5%之範圍內，視為
同㇐產品。

03.修訂草案(13/13) ｜草案第 6 點

A

B

E

45% 50% 5%

範例：
卜特蘭水泥草案標準≥15%
 A、B 熟料
 E 替代熟料之回收物料

申請產品

A
B

E

46% 50% 4%

情境㇐：同產品

A

B

E

45% 54% 1%

情境二：不同產品
總回收物料比例為 28%總回收物料比例為 20% 總回收物料比例為 20%

判定基準

 總回收物料符合
≥15%

 A、B允許物料成
分及比料變動

 E變動1%，符合
容許範圍≤2%

判定基準

 總回收物料符合
≥15%

 A、B允許物料成
分及比料變動

 E變動4%，異動
範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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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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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 Assessment



04.效益評估｜市場產能與達標分析
依據2025年市場數據統計，現有市場產品中共有17件符合CNS規範要求

約八成產品達標

82%
6,286,059公噸

18%

符合現行草案標準產品數
14件

不符合
產品

2025年總產量：9,168,055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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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水泥業者115年3月10日提供資料

達標

環保標章產品
符合度2025年產量(噸)符合CNS規範水泥種類廠商

符合698,775卜特蘭石灰石IL型水泥

台灣水泥
符合3,235,355卜特蘭I型水泥
符合379,629卜特蘭II(MH)型水泥
符合115,200卜特蘭I型低鹼
符合3,646卜特蘭II/V型

不符合2,562,483卜特蘭水泥第㇐型

亞洲水泥 不符合237,125卜特蘭水泥第二型
不符合(含國外
產出料可符合)7,351卜特蘭石灰石水泥

符合463,820卜特蘭㇐型

信大水泥
符合42,491卜特蘭二型

不符合75,037卜特蘭高爐水泥(IS)
符合1,192卜特蘭石灰石水泥(IL)
符合549,600卜特蘭㇐型水泥

幸福水泥 符合19,018卜特蘭二型水泥
符合1,582卜特蘭石灰石水泥
符合673,612卜特蘭㇐型水泥

潤泰精密 符合102,041卜特蘭二型水泥
符合98卜特蘭石灰石水泥
14件9,168,05517件產品總計



後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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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Up Work



05.後續工作

依據《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
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第8點規定
辦理公告

水泥類規格標準將於修正公告生效日
起受理，業者依「水泥」新規格標準
提出環保標章申請。

「水硬性混合水泥」有效產品到期日
為2028/03/31，故將公告廢止並於
2028/04/01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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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過 依法公告 受理新案

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

修正草案已透過公開透明程序，整合產官學研各界意見



敬請指教 Thank You


	簡報_報告案二.pdf
	簡報_報三國際合作現況V3.5.pdf
	Slide1
	Slide2
	Slide3
	Slide4
	Slide5
	Slide6
	Slide7
	Slide8
	Slide9
	Slide10
	Slide11
	Slide12
	Slide13
	Slide14
	Slide15
	Slide16
	Slide17

	簡報_討論案一.pdf
	簡報_討論案二.pdf

